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纯梁采油厂 

高青管理区、大芦湖管理区天然气管线建设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8月 21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纯梁采油厂（以下简称“纯梁采油厂”）根据《纯梁采油厂高青管理

区、大芦湖管理区天然气管线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境内，建设性质为新建，主要工程

组成与建设内容为：新建管线 15.54km（其中定向钻穿越 0.2km，顶

管穿越 0.24km），开挖穿越段采用Φ219×6mm无缝钢管，定向钻穿越

段采用Φ219×8mm无缝钢管。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7 年 6 月由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

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高青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7年 6月 30日以高环审

〔2017〕99 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2018 年 5 月

15 日，工程开工建设；2018 年 9 月 10 日，工程竣工；2018 年 9 月

11日，工程进行调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756 万元，较环评阶段减少 126.05 万元；实

际环保投资为 43万元，占项目实际总投资的 5.69%。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是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其配套建设环保设施，不

包括项目依托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实际工程内容与环评阶段相比，主要发生以下变化： 

（1）由于取消了大芦湖管理区天然气管线建设和路由变化，管

线长度减少 3.5km，减少了 2处顶管穿越，1处定向钻穿越。 

（2）为解决工农关系紧张的问题，减少对农田的占地。高青管

理区输气支线总长度减少 60m，管线路由发生了微调,最大幅度为

200m。 

（3）环保投资费用发生变化，实际投资为 43万元，较环评阶段

投资减少 9.3万元，主要由于项目工程量减少所致。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1）管线敷设时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带宽度（小于 4m），管沟

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循序分层回填”进行的开挖

与回填，并及时恢复了原貌； 

（2）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置，施工现场未

发现乱堆、乱放现象，且施工场地得到了恢复。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经调查，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围村庄、饭店的旱厕等，用于

农田堆肥；管道试压废水经沉淀后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 

（2）废气 

经调查，为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在施工作

业场地采取了洒水降尘措施、在散装材料装卸时采取了防风遮挡措施、

对施工临时堆放土方采取了加盖保护网、喷淋保湿等措施。本次验收

调查期间，施工期废气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已全部清理，恢复了施工

现场原貌。 

（3）噪声 

经调查，施工期夜间未进行施工，施工期间选用了低噪声施工设

备，并加强维护保养，施工期间未造成噪声扰民现象。 

（4）固体废物 

经调查，本项目施工弃土就地平整，未产生余方；废弃泥浆池进

行固化处理后就地填埋，上面覆耕作土，进行地貌和植被恢复；建筑

垃圾及时清运，现场无堆积；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和清运送垃圾中转站

统一处置；运营期不产生固废，因此未设置固体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 

（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纯梁采油厂制定了《纯梁采油厂高青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在项目所在地淄博市青县环境保护局备案，预案中包含输气

管线环境风险应急处置措施。 

（2）在线监测装置 

经调查，本项目不需要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3）其他设施 

经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

及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情况。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验收调查期间，管线敷设工程已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

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方式完成了土壤回填，临时占地已全部恢复原地

貌，且地表植被也已基本恢复，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该项目管线运营期不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 

五、验收结论 

高青管理区、大芦湖管理区天然气管线建设工程环评手续、基础

资料齐全，本项目运行工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变动，落实了环评及批

复中的环保措施，环保手续齐全，未发生天然气泄漏等事故，不存在

重大环境影响问题。 

验收工作组认为，本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

验收。 

六、建议 

（1）更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2）建议加强与周边居民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发现和解决管

线在运行过程中泄漏对环境的影响问题。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高青管理区、大芦湖管理区天然气管线建设工程验收组成员名

单表。 

 

验收组 

 

2019年 8月 21日 

 

 



 
 

 


